
因而许多财务人员都以为取得发票是为了获得所得税前扣除

的凭据。但事实上取得发票和所得税前扣除是两个法律关

系 ，取得发票既是企业的权利更是企业的义务。为了防止对

方偷逃税款而累及自己 ，购买企业需主动 索取发票 ，可它并

不是可以进行所得税前扣除的形式要件。

四、避税的四种境界

我国税务筹划的兴起和发展 ， 是纳税人观念更新的产

物 ，也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、同国际接轨的体现。笔者将

避税方法总结为四种境界。

第一种境界：乱账阶段。这是初级阶段，多列支出、少

列收入，涉税风险极大 ，最终结果往往是被税务机关核定征

收，交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， 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二种

境界：经济行为税法化。熟悉税收法规，钻税法空子 ， 并能

够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来设计经济行为达到节税的目的 ，此

时避税和偷税有时只有一步之遥。第三种境界：形式重于实

质。税收法规极其注重经济行为的形式，并将一些形式要件

作为区分不同经济行为的依据，因而形式重于实质已成为一

种避税的手法 ，该手法极具隐蔽性 ，对我国的税收造成了极

大危害。第四种境界：争取独享的税收政策。主要是对法规

中的滞后情况积极向上反映 ，争取新的对自 己及社会经济发

展均有利的税收法规政策及时出 台。

以上四种境界， 可以说只有第四种境界完全是合法行

为 ，不会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。事实上 ，税法作为 一种法律

也是国家用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种工具，它与其他法

律一样 ，要体现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。实务界很习惯从微观

角度来理解税法 ，实际上 ， 换一个角度，从宏观层面来理解

税法也许更能有助于领悟税法的精神实质。财务人员只要认

真学习财税法规、在工作中争取税务机关的理解和支持 ，是

可以利用合法的手段达到 节税目的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苏州爱建环球房地产公司 四 川大学法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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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与筹划

涉税故事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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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赠送的烦恼

甲公司为了表达对其长期客户乙的敬意，也为了进一步

拉近双方的关系，决定向乙赠送轿车一辆。心意美矣，但麻

烦却就此接踵不断：

乙说我是正规单位，财务管理一向规范，汽车入账我要

有正规票据，而且这汽车还没上牌照，没有汽车发票我也不

好办入户手续啊，你干脆把汽车发票也送给我吧。甲公司的

会计则说 ，我把汽车发票给你那我拿什么入账啊？再说发票

抬头是我，你拿去也没用，罢了， 我自个开张发票给你吧。

甲公司的会计是个会计师，颇有点税务常识，他跟头儿

汇报说，赠送汽车得按视同销售处理 ，根据销售旧货的有关

规定，要按 4% 的税率减半缴纳增值税。头儿大度地说， 汽

车都舍得送人，还在乎这点小税钱吗？再说咱一直诚信经营，

遵章纳税，这税啊，该怎么交就怎么交！

两个多月后，税务来查，严肃地说，你们偷税了知道不？

甲公司的会计一头雾水，说，我连赠送都老老实实地按视同

销售交税了，我怎么可能偷税呢？我们这种诚信经营的单位

又怎么敢偷税呢？税务说，问题就出在这赠送汽车上。这车

你们在赠送的时候连牌照都没上，固定资产目录中也从来没

有这辆车，更未提过折旧 ，根本不符合销售旧货的规定，得

作为正常销售货物处理，按 1 7% 的税率计提增值税。甲公司

的会计闻听此言，不禁冒汗：当时购买汽车，因我不是汽车

经销商，厂家只能开给我 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”，而非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，现在赠送要按正常销售货物处理，却无一分

钱的进项税可抵扣 ， 这个赠送税负可太大了！当时我怎么没

想到先上好牌照、入固定资产账以后再赠送呢？头儿安慰说，

遵章纳税是咱的传统 ，传统不能丢，这税啊，该怎么交就怎

么交，花钱买个教训吧。

可事还没完。工商又找上门来，说这汽车是随便谁都可

以卖的吗？过几天你们还不卖飞机大炮啊！你们应该通过二手

车交易市场来转移车辆产权嘛，都像你们这样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秩序不就被扰乱了吗？罚款！税务恍然地跟上说， 对啊，

汽车也不是你们的经营范围，不是你们的经营范围你们怎么

可以开发票呢？你们当初应该找我们代开发票嘛。违反发票

使用规定，罚款！头儿无奈地说，既然事都出了 ， 罚就罚吧，

可是我听说不是“一事不二罚”吗？甲公司的会计回答说 ；这

二罚不是就一事，咱一违反工商规定，二违反税法上的发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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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 这是两事，人家是可以分别处罚的。

麻烦还在继续。不几天， 乙又找上门来， 说，我拿你开

的发票去上户口 ，人家交管部门说必须要拿汽车经营单位的

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” 或二手车交易机构开具的 “二手车

销售统一发票”才能上牌照。甲公司头儿这回有点不耐烦了 ，

说，这点破事 ， 惹来这么多麻烦 l乙又说，我那边的税务说，

你给我的汽车，我得按收到 “返利” 处理，我 已按发票上的

价格作进项税额转出 了 ，可偏偏你给我的是普通发票 .要是

增值税发票，我还能按发票上的增值税额申报进项税额抵扣

呢。甲公司的会计闻后说，那汽车你们是要按固定资产入账

的，怎么还能申报抵扣进项税？就是在东北那“疙瘩”，在允

许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的企业 ，购买小汽车、摩托车的进项

税还不允许申报抵扣呢。再说，我们公司又不是汽车生产厂

家，你也不是汽车经销商，按规定也不能为你开销售汽车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啊。

甲公司的会计打那事后， 一连几天不断反省：
1
、这赠

送汽车按视同销售交增值税，大方向是对的，但不该按销售

旧资产交税啊，当初要是先把牌照上好，再使用一两个月送

人就好了 ；2、乙没有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”，要上牌照还

真麻烦啊，从这一点说，当时我们也应该先上好牌照再赠送，

这样只需到l车辆交易机构办个过户手续就可以了 ， 国税函

[2005］693 号文就二手车交易的发票开具倒是作了规定， 可

这个文件在赠车事后才出台，要早出 台这个文件，也没这些

麻烦啦；3、这工商的说法有问题，汽车虽说不是我们公司

的经营范围，但送人也不行吗？税务的说法更有问题， 不是

我们公公司的经营范围就不能开发票了吗？“经营范围”和“发

票使用范 围” 是两码事嘛，我们公司有销售货物的发票，那

么只要销售的是增值税应税货物 ，发票上又没有使用范围的

规定，就应该可以开具嘛 l 上个月隔壁生产臭豆腐的公司收

到一批抵债的电脑， 我去买一台，人家不照样开给我一张盖

着臭豆腐厂大章的发票吗？

甲公司的会计一脸的无奈。不过牢骚归牢骚，他这回到

底是长见识了。

二、老张的过去时和现在时一一关于个人所得税

的两个话题

话题一：老张的单位有个科研项目，为此成立了一个课

题组 ，老张也参加了。老张是博士，组里都是硕士生、本科

生，比老张学历低， 于是老张当仁不让，任了课题组组长。

项目完成后 ， 课题组成员按学历及职务高低， 各分得不菲的

奖金，老张分得的奖金当然最高了。可对这种奖金该如何交税

呢？单位财务出谋划策说，对这种奖金，应在 “工资、薪金所

得”和“劳务报酬所得”之间做适当划分，以减轻个人的税负。

但科研人员从本单位取得的所得可以在“工资、薪金所

得”与“劳务报酬所得”之间相互转化吗？根据（（个人所得税

条例》规定，“工资、薪金所得 ，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

取得的工资、薪金、奖金、年终加薪、劳动分红、津贴以及

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”，有关劳动法也规定，“工

资、薪金所得” 为 “劳动者为常住单位提供劳务而获得的各

种形式的全部报酬”；而“劳务报酬所得”，一般具有临时性、

短期性、一次性特点， 同时还具有独立性特点。就像报社、

杂志社的采编人员 在本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稿酬 ，国税函

[2002]1 46 号文对此就作过明确规定，采编人员 “因在本单

位的报刊、杂志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，属于因任职、受雇而

取得的所得，应与其当月工资收入合并，按‘工资、薪金所

得.
’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”，而不能按“稿酬所得”征税。推

此及彼， 作为单位在职科研人员完成的科研项目是职务行

为，取得的任何报酬当然只能按 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 征税，

而不能按 “劳务报酬所得” 纳税。

据说这事当 时是策划过去了 ，后来也没听说有人找他的

麻烦。直到有一天他听说不能这样 “转化”后，就匆忙找财

务人员核实情况，虽然得到的答复是 “往事不要再提”，但

心里却怎么也不能踏实。老张自此多了一份心思。

话题二：老张退铼了 ，单位返聘。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

免税的 ， 但退体人员返聘后取得的所得，根据国税函[2005]

382 号文规定，应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缴纳个人所得税。老

张对此很理解，特别是感觉退休了还能作为纳税人为国家财

政收入添砖加瓦，很有自豪感。但年底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

税务部门提出意见了，说根据有关税法规定，只有与企业有

雇佣关系的员工工资才能在税前扣除，该老同志来与企业签

订劳动合同，不能证明其与企业之间的 “雇佣关系”. 因此

其所谓 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 不能在税前扣除。税务人员并对

老张说，劳动者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，不但是据以判断双方

是否有 “雇佣关系”的合法要件，也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

权益。但老张作为过去的领导， 感觉现在要作为“劳动者”

与过去的手下签合同太委屈自 己了。

因为工资税前扣除事件，老张决定不干了 .于是承包了

社会上的一个企业。承包所得的纳税，分为两种情况：
1
、承

包人对企业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 ，只按合同规定取得一定

所得 ，其所得适用 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税目，按 5% -45% 的

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纳税； 2、承包人按合同规定向发包方交

纳一定费用后 ， 经营成果归其所有的，其取得的所得，才是

真正意义上的 “对企、事业单位承包、承租经营所得”，按

5% -35%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纳税。但不论什么情况， 都

不用自己与被承包单位签订什么证明“雇佣关系”的劳动合

同，只需签个承包经营合同就行了，倒是其他从韭人员 . 得

与老张签订证明 “雇佣关系” 的劳动合同。老张对此感觉很

爽 ， 据说现在干得正欢呢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  连云港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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